附件1

                 国家税务局

确认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通知书
                     ：（纳税人识别号：                 ）
事由：确认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依据：

通知内容：你单位属于已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并兼有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以下简称应税服务）的试点纳税人，不需重新办理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手续。自2013年8月1日起你单位提供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应税服务，应按照规定缴纳增值税，不再缴纳营业税，并确认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如对本通知有异议，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